宿州市2025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中其他因素分配金额分配表
	序号
	影院编码
	影院名称
	工商注册名称


	安装先进放映设备采购金额（元）
	审定符合条件采购金额（元）


	播放“人民院线”“艺术影片放映联盟”推荐影片数（部）
	加入“人民院线”“艺术影片放映联盟”推荐影片放映票房（元）
	申请补助

 金额(元）
	拟补助金额
(元）

	1
	34092901
	宿州星轶影城
	江苏星轶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
	3006452.93
	3006452.93
	0
	0
	500000
	161650

	2
	34093601
	宿州苏宁影城
	宿州苏宁影城有限公司
	3121300
	3121300
	0
	0
	500000
	161650

	3
	34091601
	宿州万达影城
	合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宿州万达广场店
	9200
	9200
	6
	12623.6
	17484.45
	5660.5

	4
	34092801
	宿州CBD万达影城
	合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宿州埇桥万达广场店
	23000
	23000
	0
	0
	23000
	7436

	5
	34090501
	宿州星空影城
	安徽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电影制片厂）宿州星空影城
	0
	0
	12
	13451
	3447
	1114

	6
	34093301
	宿州砀山万达影城
	合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宿州砀山万达广场店
	0
	0
	13
	3804
	2700
	873

	7
	34092201
	泗县华夏影城
	泗县华之夏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0
	0
	2
	4316
	5000
	1616.5

	合计
	1051631.45
	340000


备注：1.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的通知》（皖财教〔2025〕763号），下达我市2025年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34万元，为其他因素分配金额。
2.根据《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办法》鼓励影院使用新技术、新工艺，对影院安装先进技术设备给予一次性资助，资助金额不超过设备采购支出的20％，每家影院最高不超过50万元。资助影院放映文化特色、艺术创新的影片，对加入“人民院线”、“艺术影片放映联盟”等的影院，放映主管部门推荐的重点影片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艺术创新价值的国产影片，成绩突出的单位予以奖励，每家影院奖励金额合计不超过50万元。
